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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治理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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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相伴而生,借助数据挖掘与分

析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海量数据资源,是对当前社会经

济、政治博弈、社会管理、文化教育以及科学科研等行业领域发

展,都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关键因素。海量数据资源创新应用

在深刻改变着大众思维方式,给大众现代生活带来了方便快捷

化享受的同时,个人信息与重要数据惨遭泄露,个人信息安全方

面所存在着的巨大 隐 患 也 越 来 越 多 地 被 予 以 重 视。再 次 状 况

下,只有从数据治理视角下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研究,才能更

好地平衡信息数据的利用与保护,有效改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

当前所面临的现实发展困境。基于此,本文在数据治理视角下,
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重要意义、当前所面临的显示发展困境

以及后续发展过程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展开了研究与

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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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有效发展,于各行业领域广泛深

入应用的大环境背景下,大众的生活、工作与学习方式发生了巨

大改变,获得了极大便利的同时,大众不管是利用网络进行信息

查询、资料下载,还是消费购物的过程中,都会被收集个人信息,
且往往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进行的,因此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

与重要数据的泄露,进而对个人的合法信息权益造成极大的影

响。在数据治理能力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制约因素的大环境背

景下,只有顺应时代发展需要,将个人信息保护与数据治理有效

结合在一起,才能在保护大众信息安全的同时,也充分保证大众

的信息利用便利程度不受影响,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

环境。
1 数据治理视角下加强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重要意义
当前于大数据时代,数据治理越来越重要的大环境背景下,

加强个人信息立法保护的重要意义,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个人所

面临巨大信息泄露风险的防护作用上,有效避免了企业在深入

挖掘、分析、整合数据资源为自身发展服务过程中,因无外部条

件制约,不加重视个人隐私信息保护而给个人所造成的巨大信

息泄露风险;另一方面体现在其对个人信息数据保护与开放的

平衡上,对于避免极端重视个人信息数据保护、无法发挥个人信

息数据经济文化价值,合理处理利用个人信息,形成规范有序的

信息市场,为企业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提供良好的信息利用环境

而言,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[1]。
2 数据治理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所面临的困境
2.1 具有极大的发展不确定性 当前我国于数据治理视

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,一方面,
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缺乏可供参考上位法的情况下,导致了各

部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难以系统有效地开展;另一方面当前个

人信息保护领域存在着的诸多概念不明、定义不清、混用严重问

题也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的实际开展

难度。
2.2 难以于实践中进行有效落实 现阶段由于我国当前

尚未明确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,因此在涉及到个人信息泄露与

保护纠纷时,只能依靠相关部门行政规章,抑或是其他法律中的

相关规定来进行判决,监管机构不明确的同时,执行标准也很难

做到统一,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前个人信息保护执法混乱,实际

效率不高的现实状况。另外,当前公民若是遭到个人信息侵权,
需要自行举证进行维权的同时,还面临着技术、身份、经济等方

面现实条件制约,因而很多时候都是缺乏维权积极性的,一定程

度上助长了网络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发生,给个人信息保护工

作的具体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[2]。
3 数据治理视角下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重视的问题
3.1 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概念内涵 鉴于个人信息

保护领域相关概念内涵不确定,混用严重,给个人信息保护立法

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,在切实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具

体开展之前首先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概念内涵,以有效避免立

法成果不能有效适应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需求。与此同

时,还应当参照欧盟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》的相关法律条文,将个

人信息在设置泄露风险等级的基础上,规定各方主体不同的权

利与义务。另外针对一些当前法律难以有所作为的个人信息保

护问题,也可以借助代码规制等网络信息技术中来予以进行,以
切实增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实效[3]。

3.2 明确监管机构责任,统一执法标准 为了适应当前社

会发展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要,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

作既需要在加强责任主体与保护范围等方面内容设置的基础

上,进一步明确监管机构责任,统一执法标准,以确保个人信息

保护工作有效开展,也需要完善个人信息侵权诉讼以及救济措

施方面的相关规定,确保被侵权者的维权之路有合理完善的法

律依据,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救济,鼓励个人利用法律武器来保

护自身信息安全。
3.3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,提高维权效率 个人信息侵权保

护领域诸多外部影响因素的介入,给法律保护工作切实开展带

来了很大的困难,尤其是虽然公民本身在技术、身份、经济等方

面现实条件上均是不占优势的,但是却需要自行承担举证这一

点。因此合理分配举证责任,是有效提高公民维权效率的关键。
一方面,举证能力更强的侵权者应当承担部分举证责任,与此同

时还可以对其进行警示,以有效提升其保护他人信息安全的自

觉性;另一方面,对于处于劣势的被侵权者,则更应当适用于无

过错责任原则,并根据侵权主体的不同决定具体适用范围。
4 结语
在当前信息数据有效挖掘、合理利用对社会各行业领域发

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情况下,从数据治理视角出发,加强个人信息

保护立法,对于进一步规范信息市场,平衡信息利用与保护而

言,具有重要意义。基于此,本文对数据治理视角下个人信息保

护立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,以为个人信息保护工作

有效开展奠定基础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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